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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

第17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现就关注函涉及

的问题答复并公告如下： 

一、《关注函》问题1 

你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三条规定，恶意收购是指收购方在

未经告知公司董事会并取得董事会讨论通过的情况下，以获得公司控制权或对

公司决策的重大影响力为目的而实施的收购。请补充说明你公司界定“恶意收

购”的依据及合理性，增加“反恶意收购”相关安排的原因、背景，公司是否

存在控制权争夺风险，以及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公司回复： 

（一）关于公司界定“恶意收购”的依据及合理性 

现行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未对

“恶意收购”做出准确界定。公司在修订本条款时对“恶意收购”的界定，不仅

参考了理论界关于恶意收购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同时借鉴了实践中部分上市公司

章程中关于恶意收购的规定。 

为防止本条款修订可能与此后的立法实践相冲突，特别注明“如果证券监管

部门未来就“恶意收购”作出明确界定的，则本章程下定义的恶意收购的范围按证

券监管部门规定调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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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意见： 

公司界定“恶意收购”的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 

（二）关于公司增加“反恶意收购”相关安排的原因、背景 

公司本次章程修订主要系考虑到近年来多次出现国内上市公司遭遇恶意收

购的情形，上市公司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收购环境。相比其他股权较为集中的上市

公司，公司面临收购的抵御力较弱，容易成为市场资本方的举牌目标，当遭遇恶

意收购时不仅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在一定程度上更会导致公司原

经营计划打乱、股价波动，进而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公司目前正致力于“清

洁能源综合服务商”战略转型，形成公司华东地区 B 端装备制造与销售业务、

华南地区 B 端能源运营服务、C 端产品与服务的战略布局。公司需要一个相对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环境，使上述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得以深入贯彻落实。

公司本次章程修订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公司有稳定的经营环境，确保公司长远发

展目标的实现，避免恶意收购给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混乱，保障公司在

面临恶意收购时的正常运作及股价的正常，进一步保护公司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争夺风险，以及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信息 

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控制权争夺风险，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意见： 

公司不存在控制权争夺风险，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二、其他问题说明 

针对关注函中第2项、第3项问题，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公司将依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一步进行修订和完善。公司拟召开临时董事会取消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时就重新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按照相关规定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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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意见： 

公司上述重新修订《公司章程》应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除以上事项外，公司目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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